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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航 管 家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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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貴 賓 服 務

領航管家服務協助您體驗極致的品味生活，為您安排各項

服務，為您帶來不凡禮遇，盡享獨一無二的款待，體驗專

屬一線到位頂級服務，享受生活每一刻的美好！領航會員

撥打領航管家專線至領航管家客服中心，進行認證後，只

要一通電話即可完成客戶所需服務及權益預約。

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線：0800-088-933(市話)；02-2181-0101(手機)
領航管家權益預約專線：0800-399-789(市話)；04-2206-9016(手機)

◎醫療協助 ◎旅遊資訊提供 ◎緊急法律諮詢

◎緊急訊息傳遞 ◎緊急翻譯安排 ◎行李協尋

◎機票/飯店/租車諮詢與預約訂位

卡片掛失專線：(02)2181-0103
如果您正好在國外 ※請告知接線人員表示要求對方付費，以避免被收取國際電話費用。

◎各航空班次、高爾夫球或旅遊計畫的資訊：可依卡友

要求提供其航空班次、高爾夫球場或旅行社等資訊。

◎餐廳、音樂會、體育競賽座位及門票的諮詢與預訂：

可依卡友要求提供餐廳、音樂會、體育活動等資訊。如

有需求亦可以卡友名義代為協助預訂。

◎電器修護安排 ◎水管與汙水服務安排

◎蟲害控制服務安排 ◎空調安排服務安排

服務內容：提供您旅遊規劃、班機訂位、飯店訂位、餐

廳訂位、租車服務及演出門票預訂等專屬

服務。另外也提供卡片遺失或被竊、緊急

替代卡片及緊急預借現金等緊急服務。

24小時專線號碼：0080-1-103-966

※注意事項：本服務由華南銀行特約商肯驛國際直接提供予持卡人，相關活動辦法及部分

商品代買及服務收費標準以肯驛國際規定為準。華南銀行僅提供優惠訊息，本行與肯驛國

際並無合夥、代理、保證之關係，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有任何爭議，請逕行洽肯驛國際尋

求協助，均由廠商負責，與本行無涉。此服務須為領航會員方能使用。

本卡友權益手冊僅提供領航尊榮卡卡友使用，相關權益優惠適用期間除

另有約定外，活動期間為：113年1月1日~113年12月31日。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安排

專屬管家服務

居家服務安排

VISA無限卡專屬祕書服務

領航尊榮卡專區



新 卡 友 首 刷 禮

0706

生 日 專 屬 禮 遇

※注意事項：1.領航尊榮卡僅限正卡持卡人享有本活動回饋。2.本活動紅利三倍回饋之計

算，須持卡人持領航尊榮卡刷卡消費且入帳之金額(須扣除退貨)始得計算紅利三倍回饋，

且紅利三倍回饋係含原本之一倍紅利。3.本活動適用之消費日期為持卡人生日當月，且前

述期間之消費款項最遲應於次月15日前請款入帳，始得計算紅利三倍回饋。若持卡人係於

生日當月刷卡消費，惟因商店較晚請款致延遲入帳，則以實際入帳日期為準。回饋之紅利

點數將於持卡人生日當月之次二月，逕行撥入正卡持卡人信用卡帳戶，舉例如下：(1)例

一：持卡人2月生日，2月15日消費，惟店家3月16日請款入帳，則持卡人無法獲得回饋。

(2)例二：持卡人2月生日，2月15日消費，店家3月10日請款入帳，則持卡人將於4月獲得

紅利回饋。4.本活動所稱之「一般消費」定義，係依本行公告之「華南銀行信用卡/簽帳卡

一般消費定義」為準，惟各項保險費用不列入計算。5.若為分期付款交易，係以原消費總

金額計算，若為紅利折抵交易，以紅利折抵後實際交易金額計算；當月產生退貨交易，將

視為消費金額之減項。6.持卡人因任何理由買受刷卡之商品或因簽帳爭議或其他原因而消

費退款者，經本行確認後，持卡人原先已取得之紅利點數回饋則應扣回。7.本活動如遇不

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華南銀行之事由，華南銀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暫停之

權利。8.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生日當月刷領航尊榮卡享國內一般消費紅利三倍回饋(含

原一倍；各項保險費用不列入)，回饋點數無上限。
※注意事項：

1.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每一正卡客戶限回饋一份新卡首刷禮。

2.本活動限於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申辦(以本行收件日為準)，並於114年1月15

日前經本行核卡之新卡友始得參加。

3.符合113年首刷禮活動預計於113年3月底開始回饋。

4.全新卡友係指正卡核卡人於核卡日前12個月內未曾持有本行信用卡正卡者。

5.預設贈品為統一超商抵用券，如欲兌換紅利點數請於申辦後刷達門檻前至活動登錄頁面

登錄。

6.如線上申辦惟未申請電子帳單，將回饋紅利點數6,000點或300元統一超商抵用券。

7.本活動所稱之「一般消費」，係依本行公告之「華南銀行信用卡/簽帳卡一般消費定義」

為準。

8.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活動期間：113年1月1日～113年12月31日止
全新卡友於核卡日起45天內，任刷一般消費3
筆888元或累積消費3,888元可獲得首刷好禮
二選一：
■線上申辦：紅利點數6,000點或300元統一
超商抵用券

■線上申辦且申請電子帳單：紅利點數1萬點
或500元統一超商抵用券。

※全新卡友指正卡持卡人於核卡日前12個月內未曾持本行信用
卡正卡者。



領 航 機 場 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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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領航尊榮卡刷卡支付全額國外機票或80%國外旅遊團

費且單筆達NT$25,000以上並付款成功者。

■單程接送：單筆機票團費一般消費滿NT$25,000以上，

可預約1次機場單程接或送機服務。

■接送來回：單筆機票團費消費滿NT$25,000以上，且

預約前6個月一般消費NT$100,000，可同時預約接機

及送機服務。

■每年度最高使用2次。

機場接送需於三個工作天前(不含預約日當日)事先致電

預約專線預約；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定之連續假日及

春節時段，需於七個工作天(不含出發日當天)。

「肯驛國際」領航會員預約專線：04-2206-9016
預約網站：https://www.youfirst.com.tw/event/hncb/airport/

★合作廠商如有異動時，請撥打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線

為您服務： 0800-487-888(市話)
 02-2181-0101(手機)

※注意事項：1.於當年度12月31日前付款成功且完成預約，預約使用時間可至隔年度2月
28日止。2.每趟旅程之機場接送須於刷卡後90天內使用完畢。3.每次刷卡支付團費或機票
符合使用資格者，當趟行程最高可免費使用2次機場單程接機或送機服務，每年度限使用2
次(正、附卡合併計算)，本行保有比對消費狀況之權利，使用機接日往前溯及120天內有
符合刷卡資格者始享有免費機場接機或送機服務。4.每年使用次數及消費累積計算係以日
曆年度為切點(含消費累積獲得之次數)，當年度12月31日將全部歸零，新年度開始即重新
給予免費次數並重新消費累積計算。5.當趟行程欲使用2次機場單程接機或送機服務（即
來回接送機服務）者，必須於使用前同時預約來回程接送時間，不得分開預約。6.領航尊
榮卡之免費機場接送次數不得與本行其他卡片提供之免費機場接送次數累積計算，持卡人
享有本行兩種卡片(含)以上提供之免費機場接送優惠時，免費機場接送次數以孰優者計算
。7.機場接送禮遇適用區域及加價項目請參考本行網站公告。8.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
可歸責於華南銀行之事由，華南銀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暫停之權利。更動
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以本行網站(www.hncb.com.tw)公布者為準。參考定價若有調整，
請依格上租車公告定價為準。9.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預約方式

預約專線

預約網站



領 航 機 場 停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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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機場貴賓室/免費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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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每年使用次數限制以1年度為區間(每年1~12月為1年度)，停車區間如遇跨年度，則以出

場時間為主，合併計算於次年度。

2.如經本行核對持卡人自使用免費停車服務前120天內，若未以領航尊榮卡刷卡支付當次出

國航程全額機票或支付80％以上國外旅遊團費，且金額達單筆新臺幣2.5萬元以上紀錄，

或有超過免費停車天數之情形或信用卡已停卡，本行有權逕依停車天數或超過免費停車

之天數，一日以NT$240計收，並逕自持卡人信用卡帳單中收取。

3.僅限持卡人本人停車使用，天數為三停車場合併計算，回國取車時，須出示信用卡及出

國證明文件(限：護照、機票或登機證)。

4.停車位以停車場實際狀況為主；各場停車位有限，停滿為止，不另行公告。

5.每次每車僅限使用一張信用卡之優惠，不得合併使用二張以上。

6.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

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請至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7.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只要您使用機場外圍出國停車優惠服務自使用停車服務

往前溯及120天，以領航尊榮卡刷卡支付當次出國航程全

額機票或80%以上國外旅遊團費，且單筆刷卡金額達

NT$25,000以上可免費使用。

※注意事項：1.每年使用次數及消費累積計算係以日曆年度為切點(含消費累積獲得之次數)
，當年度12月31日全部歸零，新年度開始即 重新給予免費次數並重新累積計算。2.本項優
惠限本人使用，正、附卡申請條件及使用次數分別計算。3.本活動所稱之「一般消費」定
義，係依本行公告之「華南銀行信用卡/簽帳卡一般消費定義」為準，惟各項保險費用不列
入計算。4.本項優惠次數不得與本行其他卡片提供之次數累積計算，持卡人享有本行兩種
卡片(含)以上提供優惠時，免費次數以孰優者計算。5.若當次航程(含轉機)使用機場貴賓室
超過3次以上亦僅免費使用2次。超出免費次數部份，持卡人需自負使用費用。6.本活動如
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暫停之權利
，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請至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7.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
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全球5日免費漫遊上網」需於出國前之5個工作天前預

約(不含出國日當日及例假日)，如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規定之連續假日(3日以上)須於7個工作天(不含出國日當

日及例假日)前預約。

■領機及還機之宅配費用由持卡人負擔。

領航管家權益預約專線：0800-399-789(市話)；04-2206-9016(手機)

Wi f i預約方式

Wif i預約專線

只要您使用「機場貴賓室」或使用「全球5日免費漫遊上

網」自使用日往前溯及120天內以領航尊榮卡刷卡支付當

次80%以上旅遊團費或全額機票，且單筆刷卡金額達

NT$25,000以上，當次航程免費使用1次之「機場貴賓室

」或「全球5日免費漫遊上網」，每年限使用6次。

每年度一般消費累積每滿25萬元(正、附卡分開計算；各

項保險費用不列入)可再享1次「機場貴賓室」或「全球5

日免費漫遊上網」(2項優惠限擇一使用)，滿50萬元2次，

以此類推，消費累積無上限!

機場貴賓室會員卡係為申請核發制，須於出國前兩週致

電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線申請實體卡。

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線：0800-088-933(市話)；02-2181-0101(手機)

新貴通卡申請方式

桃園機場
大園停車場及偉詮停車場

高雄機場
大程(大鵬)國際停車場

適用停車場

每次免費天數

一年最多天數

7天

30天

備註
超過本行提供免費停車天數，依現場公

告定價享8折優惠。



領 航 高 額 旅 平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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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紅利三倍狂飆

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線：0800-088-933(市話)；02-2181-0101(手機)
兌換專線

紅利積點回饋

※注意事項：1.「當期帳單新增國外交易消費總金額，將視特商店請款入帳日為基準。若

因商店較晚請款或因結帳日及入帳日遇假日順延(變動)等因素致分列於不同月份帳單，以

實際請款入帳日期為準。2.本活動回饋紅利點數正附卡合併計算，亦不得與其他優惠辦法

共用。回饋之紅利點數將直接撥入正卡持卡人信用卡帳戶。3.本行有權檢視各交易行為是

否涉嫌人為操作，對於蓄意偽造、異常多筆交易、詐欺或以任何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或

持卡人係特約商店負責人、員工、或其他共謀之人收受客戶買受商品或服務之價款後自行

刷卡，本行保有取消回饋資格之權利。4.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

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請至本

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5.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刷卡消費每25元可累積1點紅利點數，當期帳單新增國外

交易，即可獲得紅利點數三倍回饋(含原1倍)，每期帳單

回饋紅利點數上限5千點。(以每年度1月~12月之帳單計

算年度區間，非以消費日計算年度區間) 。

■豐富紅利精選商品、紅利兌換航空里數(亞洲萬里通、

ANA哩程俱樂部、JMB日航哩程儲蓄專案、長榮航空無

限萬哩遊、中華航空華夏哩程酬賓計劃)、知名商家折

抵刷卡消費(每1,000點扣抵50元)、便利超商兌換(統一

超商ibon或萊爾富LifeET)及紅利折現任您換！

■持卡人可至本行信用卡網站(http://www.hncb.com.tw)查

詢點數兌換商品，或將紅利積點兌換表填妥傳真至

(02)2542-9933兌換商品，或致電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

線查詢。
註：(1)紅利點數效期為2年，將於每年12月31日，清算您2年期間內所累積而未兌換的點數。

(2)有關「信用卡紅利積點回饋活動規範」及活動內容請詳見本行網站查詢，本行保留

隨時更換或終止活動之權利。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理賠服務中心

電話：(02)2577-6865
客服專線：0800-010-850 按1

領航尊榮卡卡友刷卡支付您及您的配偶及受您扶養之未

滿25足歲之未婚子女旅遊行程之全額公共運輸工具票款

或80%以上團費，即可尊享5,000萬元旅遊平安險及

1,000萬元全程意外險禮遇!

※注意事項：1. 有關旅遊不便險「／」的說明：每人最高理賠金額／含家屬最高理賠金額

合計。2.實際理賠事宜悉依各保險條款及保險金額以承保之保險公司所出具之保險證所記

載為準，若有疑問可洽詢保險公司。3.本項權益係由本行配合保險公司提供，期滿將由本

行繼續與保險公司續約，本行保留期滿後變更或取消優惠內容之權利，於依規公告通知生

效後實施。4.「公共運輸工具」係指經政府許可登記，供一般民眾購票乘坐且行駛於固定 

航線之商用客機、客用船舶或行駛於固定路線之陸上客運交通工具，且包含加班之客機，

客運船舶、陸上客運交通工具或包機、臨時班機在內，惟不含 營業用小客車及自用小客車

。5.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

或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請至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6.活動詳情

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信用卡綜合保險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承保項目險種

旅遊平安險

旅遊不便險

搭乘公共運輸工具因而身故或失能

海外全程保障

移靈費用

傷害醫療費用 (實支實付)

班機延誤 (實支實付)

行李延誤 (實支實付)

行李遺失 (實支實付)

劫機(每日)

5,000萬

1,000萬

30,000

100萬

10,000/20,000

10,000/20,000

30,000/60,000

5,000

保險金額

華南產物保險官網





精選飯店平日住宿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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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保險費享1%現金回饋

※注意事項：1.預約開放時間：本優惠須於7個日曆天前(不含入住當日)預約，開放預約時

間為每月1日09:00起，可預約未來3個月內使用，不接受客戶未經預約直接到各飯店現場

使用本優惠。(舉例說明：1月1日開放預約1月至3月；2月1日開放預約2月至4月；依此類

推)。惟2月因適逢農曆春節期間，如欲預約2月15日∼2月21日住宿者，最遲須於2月1日前

預約。2.住宿取消：預約住宿之持卡人應於預訂日期入住，持卡人若不能如期前往飯店入

住，須透過領航管家權益預約專線取消，持卡人應負擔之取消費用如下：(1)入住日(不含)

前十四天以前通知辦理取消訂房，全額退費。(2)入住日(不含)前十天至前十三天內通知辦

理取消訂房，收30％取消費。(3)入住日(不含)前七天至前九天內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50

％取消費。(4)入住日(不含)前四天至前六天內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60％取消費。(5)入住

日(不含)前二天至前三天內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70％取消費。(6)入住日(不含)前一天及

當天通知辦理取消訂房，收100％取消費。3.若預定入住日期異動(限變更一次)，其更改後

之預訂入住日期仍需符合7個日曆日前來電異動。4.本優惠限於平日（依各飯店對外公告定

義為主）入住飯店之指定房型可享優惠價，若入住日為飯店定義之旺季、旺日、假日、小

假日或大假日等，持卡人可依肯驛國際客服中心規定加價使用。5.本項優惠每卡每月不限

制使用次數，惟不得連續入住，每房限兩人入住，且需於完成使用本次預約入住之後，方

可預約下次飯店入住優惠。6.本項優惠限領航尊榮卡持卡人本人預約及使用，不接受客戶

未經預約直接到現場使用。7.本優惠不得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也不

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8.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

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及優惠不適用期間，

請至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9.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住宿優惠須於使用日之7個日曆日前(不含使用當日)預約。

領航管家權益預約專線:0800-399-789(市話)；04-2206-9016(手機)

預約開放時間

預約專線

透過領航管家預約，尊享全臺多家飯店住宿折扣(每卡每月不限

制次數)!

※注意事項：1.持卡人依本活動所累積現金回饋僅限折抵帳單之次期新增消費，且現金回

饋一經折抵，不可要求撤回或取消折抵。2.持卡人就所累積之現金回饋不得申請退至銀行

帳戶及要求折抵其他帳款，亦無法折換現金、其他利益或轉讓予他人。3.本活動回饋金額

入帳後，如持卡人停卡致名下無任何一張本行信用卡，帳上剩餘之現金回饋將立即自動失

效，本行不另行通知。4.持卡人未折抵完畢之現金回饋可繼續累積計算。持卡人未折抵完

畢之現金回饋可繼續累積計算。活動期間至回饋前，領航尊榮卡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本

行將取消回饋資格及終止本優惠權益。(1)信用卡遭強制停用、申請停用、停卡、取消交

易、掛失不補發或到期不續卡。但附卡有前開任一情事，而正卡仍為有效卡者不在此限。

(2)非持卡人本人刷卡交易（如遺失被竊、偽卡交易）。(3)有延滯繳款或未繳納或有信用

卡約定條款所列喪失期限利益等情事。(4)有違反本行信用卡相關約定條款或刷卡消費後

辦理退款者。5.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

變更、取消或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以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佈者為

準。

領航尊榮卡繳保險費，可享1%現金回饋。

※單筆保險費達新臺幣10萬元(含)以上才可享回饋。

※現金回饋無上限。

※保費回饋不含國外保險交易、法國巴黎人壽非網路投

保之投資型保單及其他未經核准之保險費用等。

※刷卡繳保險費已享1%現金回饋，恕無法再享「紅利回

饋」。

領航繳稅費免手續費

※注意事項：1.本項優惠不提供紅利點數回饋。2.所得稅不適用本優惠。

領航尊榮卡卡友繳交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燃料費尊享

免手續費禮遇!

定價 優惠價區域 飯店 房型

台北漢來大飯店

馥蘭朵烏來
渡假酒店

 

格拉斯行館 

台中順天
環匯酒店

大員皇冠
假日酒店

承億酒店

村却國際
溫泉酒店

花蓮秧悅美地
度假酒店

日暉國際
渡假村

台北

台北

苗栗

台中

台南

高雄

宜蘭

花蓮

台東

$13,300 

$18,200 

$11,000 

$10,500 

$10,700 

$11,200 

$11,800 

$10,300 

$9,000 

$25,000+10%
+5%

$21,000+10%

$22,900

$18,000+10%

$18,000

-

$16,500

$12,000+10%

$22,000+10%

豪華套房
(一泊一食)

山水客房
(一泊二食+
點心+宵夜)

豪華雙人房
(一泊一食)

總裁行政套房
(一泊一食)

豪華日式
榻榻米房
(一泊一食)

豪華行政房
一大床
(一泊一食)

豪華客房
(一泊二食)

迷迭香
尊貴客房
(一泊二食)

伯爵雙人Villa
(一泊一食)

備註：為響應環保，部分飯店將不再提供一次性備品，
         相關事項依各飯店定義為準。



領 航 市 區 停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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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尊榮卡卡友前月有新增一般消費NT$12,000，或前2

個月累積一般消費金額達NT$30,000，當月可尊享免費

停車(每日限擇一停車場)，每日一次，每次最多2小時，

當月最多10天停車優惠。

配合停車場：中興嘟嘟房停車場、台灣聯通停車場、

24TPS永固便利停車場、ViVi PARK停車場。

※注意事項：

1.各停車場場站位置、適用場站、超時停車費率及使用規定，請依各停車場業者公告查詢。

2.每人每天限使用本項停車優惠權益一次，每次限停一輛車，限使用一張信用卡，正、附

卡不可合併一次使用，亦不得與其他優惠辦法共用。

3.前月有消費定義係指前月之月初到月底（例如：5月1日∼5月31日符合資格者，於6月1

日∼6月30日可享免費停車優惠）。

4.本活動所稱之「一般消費」，係依本行公告之「華南銀行信用卡/簽帳卡一般消費定義」

為準。

5.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

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請至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6.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中興嘟嘟房停車場
服務專線：(02) 2655-0818

台灣聯通停車場
服務專線：(02) 2523-5000

24TPS永固便利停車場
服務專線：(02) 2799-1001

ViVi PARK 停車場
服務專線：0800-663-383



2120

領 航 道 路 救 援高鐵升等商務車廂

領航尊榮卡卡友只要前12個月之一般消費金額累計達

NT$15,000以上方能申請登錄，完成登錄程序，即可享

一年期不限次數道路救援服務；並自登錄日起，逐年刷

卡一般消費（註）累積達NT$15,000以上，次年即續享

一年期不限次數道路救援服務，或以NT$399兌換一年期

不限次數道路救援服務。

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線：0800-088-933(市話)；02-2181-0101(手機)

1.致電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線線上登錄道路救援之車號

或傳真道路救援登錄表，請傳真至(02)2542-9933(新

增/異動車號3日後生效)。

2.汽車發生故障或車禍致無法行駛時，請撥道路救援服

務專線0800-018-885。
3.請配合管制中心人員協助，同時留下您的聯絡電話，

以便服務人員向您回報救援車輛預定抵達時間、車號

、服務人員姓名。

4.救援車輛抵達現場時，請配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信

用卡現場以認人(持卡人本人)、認車(登錄之車號)、認

卡(登錄之信用卡)為原則。

※注意事項：1.每人限登錄一車且同一車號不得重覆登錄，登錄之有效期間為1年。2.登錄

車輛2.5噸(空車)以下，車身長度5200mm、寬度2000mm內(指四輪輪胎最外緣寬度)之自小客

車、廂型車及小貨車為限，但競技車、營業車、軍事用車、農業用車、工程車、租賃車、

改裝車及3.5噸以上車輛恕不接受登錄及拖吊服務。3.免費拖吊服務：自故障地點起算，拖

吊至持卡人指定之服務廠止，一般平面拖吊基本里程50公里內免費服務。(同一天就單一

事件不做連續性之服，第二次(含)起由持卡人自付服務費用)。4.本活動所稱之「一般消費

」，係依本行公告之「華南銀行信用卡/簽帳卡一般消費定義」為準。5.本活動如遇不可抗

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暫停之權利，更動之

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請至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6.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

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登錄專線

道路救援服務程序

※注意事項：1.本活動限於高鐵各車站票務窗口刷卡付款(感應式交易不適用)，並主動表

明升等意願，或於高鐵網路訂票系統之「信用卡合作優惠專區」刷卡付款，購買標準車廂

對號座車票(不包含團體票)。2.本活動不得與高鐵其他優惠(如：早鳥優惠、大學生優惠專

案、標準車廂卡友優惠等)併用，疏運期間不適用本活動優惠，疏運期間以高鐵公告為準。

3.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

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請至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4.活動詳情及

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領航尊榮卡卡友尊享每張票扣紅利點數5,000點，每人

每月限以紅利點數兌換4張。(正附卡合併計算，兌換

超過4張或紅利點數不足抵扣時，每張票收取升等手續

NT$450。)

■年度內新增一般消費累積達100萬元，年度內可再享4

張免紅利升等高鐵商務車廂（正附卡合併計算，本項

優惠為額外加給。）

高鐵購票折扣優惠

※注意事項：1.本活動限於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高鐵）各車站票務窗口刷

卡付款(感應式交易不適用)，或高鐵網路訂票系統及手機「T-EX行動購票」APP之「信用

卡合作優惠專區」購買自交易日起(含)29日內之標準車廂對號座車票全票(不包含孩童、敬

老、愛心票或團體票)，並立即刷卡付款。2.本活動不得與高鐵其他優惠(如：早鳥優惠、

大學生優惠專案、標準車廂卡友優惠等)併用，疏運期間不適用本活動優惠，疏運期間以高

鐵公告為準。3.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

變更、取消或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請至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4.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見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告。

領航尊榮卡卡友尊享29日內(含)之標準車廂對號座車票

票價8折優惠，優惠折扣票價差額，由正卡持卡人以紅利

點數每100點抵扣5元方式抵扣，每人每月限抵扣10張。

(正附卡合併計算，超過優惠張數或紅利點數不足抵扣者

，將於信用卡帳單中收取折扣差額)。



卡友權益及服務

國內 短 期 租 車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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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短期租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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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尊榮卡卡友透過領航管家預約，享有租

車平假日75折起優惠價！

■車輛款式以各門市現場為準，下列車型僅供參考(以下

價格已含稅及服務費)。

■全省租車服務據點(全省10個租車站點，本活動不適用

甲租乙還服務)：

※注意事項：

1.持卡人可透過領航管家權益預約專線：0800-399-789(市話)；04-2206-9016(手機)預約，

並提供華南銀行領航尊榮卡於線上刷卡支付費用後，取得預約編號，該預約手續才算完

成；如未收到預約編號需再重新預約。若刷卡交易無法完成或預約失敗時，則領航管家

將主動去電通知預約貴賓取消服務。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現場使用本優

惠。

2.預約方式說明：使用本優惠需於使用日期之5個工作天前(不包含例假日、預約日及使用

當日)透過領航管家權益預約專線預約，預約日期須為預約當日起30天內之優惠適用日。

預約期間: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止; 使用期間:112年1月6日起至112年12月31

日止。

3.取消方式：持卡人若不能如期前往所預訂之租借站欲取消，最遲須於使用日之前2日16：

00前透過領航管家權益預約專線取消預約，各租借站不提供相關取消服務，如未依規定

於使用日之前2日16：00前完成取消，預訂費用將不予退還，將視同使用本優惠。

4.本優惠限持卡人本人預約，使用租車優惠期間不得同時另行預約，須於還車後，方能預

約下次租車優惠。

5.預約本優惠之持卡人須持有汽車駕照正本方可預約租車。

6.持卡人預約取車當日請準時抵達取車地點，請攜帶：預約編號、身份證正本及汽車駕照

正本。

7.本優惠僅提供轎車租用，不可指定車輛之車款／車型，實際取車之車輛依「肯驛國際」

調度安排為主。

8.日租一天以24小時計算，如A君於10月16日上午10時取車，應於10月17日上午10時前還

車。如持卡人超過24小時還車，將依規定加收超時費用，超時費用依各取車站的定義為

準。

9.租車取車／還車時間為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8時。如預約日期當天出租車輛已額滿，恕無

法再受理預約。

10.預約租車期間，該租用車輛若衍生交通違規罰款，須請持卡人支付該違規罰款，相關規

範依租車公司之規定為準。

11.本優惠內含強制第三人責任險，不含車損險及竊盜險，相關保險內容及收費規範依租車

公司之規定為準。

12.本優惠不提供甲地租車乙地還車的服務。

13.因應政府「小型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規範，12歲以下兒童乘坐小客

車需繫安全帶或使用安全座椅（增高坐墊）乘坐。承租車輛可加租每張嬰兒座椅/增高

坐墊100元/天(租期每7天最多加收至300元)，因數量有限，請於預約時登記需求規格，

最多限預約兩張，若預約額滿，將主動通知請持卡人自備;未事先預約登記，恕無法提

供兒童安全座椅或增高坐墊。【提醒】如需0∼1歲幼兒型安全座椅請自行準備。

14.本優惠不可轉讓，僅對所示優惠有效，不可兌換現金。各項優惠不得與現場優惠合併使

用。

15.本優惠及服務係由「肯驛國際」所提供，持卡人對所提供之優惠及服務有任何爭議，或

所有交易相關事項，由「肯驛國際」及參與優惠之租車公司負責處理。

16.本優惠不適用農曆春節、國定連續假期(包含勞動節連假、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

平安夜及聖誕節、跨年、補行上班日等或國定假日及連假)等。

17.平假日定義以租車公司公告為準。(平日定義：週日15:01後至週四20:00。假日定義 : 週

五 08:00至週日15:00前、國定假日及其前一天，詳見租車公司公告。Ex. 租車時間為：

週四14:00取車~週六14:00還車，則計價為一天平日、一天假日。)

18.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之修改、變更、取消或

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以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公佈者為準。

※以上價格已含稅及服務費。※以上價格不適用農曆春節、國定連續假期(

包含勞動節連假、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平安夜及聖誕節、跨年、補

行上班日等或國定假日及連假)等。※以上價格不得指定車款。※本活動不

適用甲租乙還服務。※平假日定義依租車公司定義為主。

縣市區域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276號－圓山門市

桃園縣大園鄉中正東路262號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五路8號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718號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187號

嘉義縣太保市崙頂里崙子頂52號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二段13號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65號

花蓮巿富吉路2-5號(後站出口右側)

台東市新站路221號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台東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取車地點

日租金
平日優惠價/日
(周一~周四)

平日優惠價/日
(周一~周四)

車型

 A組(1.5/1.6) NT$2,500 NT$1,800 NT$2,000

  備註：Toyota Yaris 1.5/Nissan Big Tiida 1.6/Honda Fit/Suzuki Ignis

 B組 NT$3,000 NT$2,200 NT$2,400

  備註：Ford Focus 1.5/Toyota Altis 1.8/Nissan Sentra 1.6

 C組 NT$3,500 NT$2,600 NT$2,800

  備註：Toyota Camry 2.0/Ford Focus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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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商業銀行信用卡綜合保險保險證

投保單位：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個金行銷部

保單號碼：1400字第123100003號
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0月01日零時起至民國113年10月01日零時止

係指由華南商業銀行所核發，並交由被保險人所持有之普卡、
VISA金融卡、金卡、國旅金卡、Combo金卡、御璽卡、鈦金
卡、晶緻卡、白金卡、白金VISA金融卡、晶緻悠遊Debit卡、一
般商務卡、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極緻卡、領航(極致)
尊榮卡、The ONE尊榮卡、夢時代無限卡、櫃買無限卡、臺灣大
學無限卡、奔騰世界商務卡。

係指持有要保人所核發之有效承保信用卡（無論係正卡或附卡）
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
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團費者之人，包括持卡人、其配偶及受其扶
養且未滿25足歲之未婚子女。

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行駛於固定航、路線之商用客機或
水、陸上公共交通工具。但下列類型之運輸工具，非本保險契約
所承保之公共運輸工具：

1.供遊覽之用而非經常性載運旅客之用者：如麗星郵輪/遊覽車/
觀光景點專用之交通工具等。
2.限於特定或可得特定之團體或個人搭乘者：如總統包機、軍機
等。
3.使用信用卡單獨支付費用搭乘之國內大眾捷運系統、公共汽車
(包含市區公車及市區客運)及纜車。

係指領有航空器營運及註冊國相關單位核准其經營航空交通運輸
業務之證明、執照或相關許可之航空公司，依據其出版之航行於
固定機場間之時刻表及價目表，提供載運不特定大眾或團體搭乘
之航空公共運輸工具，亦包含加班機，或班機座位之一部或全部
係由旅行社承包，但開放予不特定大眾或團體搭乘之班機。

係指於定點(港口、機場、車站)間經營經常性旅客運送的路線。

係指被保險人整趟旅程所需之所有交通工具及住宿費用。

包含票價、機場稅、兵險費用、燃油費用及其它附加費用。

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承保信用卡

商用客機

意外傷害事故

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

團   費

固定航、路線

被保險人

公共運輸工具

重要名詞定義

壹、保險內容

 一、旅遊不便保險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百
分之八十以上團費者，於保障期間內發生因意外事故致使被保險人受有下列損失
或必須支付合理且必要之費用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在出發地或轉機失
接地於航空公司安排之最快改搭班機出發
前因而產生之合理且必要之住宿費、膳
食、來往住宿地點之交通費、電話費及因
住宿且行李已托運時發生為緊急需要購買
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費用，本公司依
實際支出之費用負賠償責任，惟最高以本
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一、失接已確認之轉接班機，且於其到達
轉運站後四小時無其他任何可代替之空中
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
二、已經確認之班機延誤達四小時以上、
被取消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無法登
機，且於該機預定起飛時間四小時內無其
他任何班機可供其轉搭前往目的地者。前
述已經確認之班機不包括自被保險人國籍
地出發且在報到前已確定延誤或取消者。

◎領航(極致)尊榮
卡、The ONE尊榮
卡、夢時代無限
卡、櫃買無限卡、
臺灣大學無限卡、
奔騰世界商務卡採
實支實付，且以新
台幣壹萬元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合
計以新台幣貳萬元
為限）。
◎其它卡種
採實支實付，且以
新台幣柒仟元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合
計以新台幣壹萬肆
仟元為限）。

班機延誤費用

承保範圍

給付內容給付項目 賠償金額限制

劫機之補償

行李遺失

購物費用

行李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在抵達目的地（但不含原出發地

或居住地）機場六小時後，仍未接到已登

記通關之隨行行李，本公司將補償被保險

人因行李延誤所必需購置之日用必需品費

用，及為領取行李，往返機場及住宿地點

間之交通費，本公司依實際支出之費用負

賠償責任，惟最高以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

保險金額為限。

被保險人已登記通關之隨行行李遺失或在

抵達目的地（但不含原出發地或居住地）

機場二十四小時後仍未送達，則視為行李

遺失。本公司將補償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

後五天(120 小時)內，因購買緊急必需品
所產生之費用。及為領取行李，往返機場

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本項費用係指超

過前條(行李延誤費用)之額外費用，本公
司依實際支出之費用負賠償責任，惟最高

以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被保險人搭乘之飛機遭遇劫機事故，本公

司同意於其遭遇劫機期間，每日支付承保

明細表所記載之保險金額以為補償，未滿

一日之時間以一日計，惟賠償金額最高以

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同上

◎承保全卡種

採實支實付，且

以新台幣參萬元為

限(持卡人及家屬
合計以新台幣陸

萬元為限）。

◎承保全卡種

每日補償金額為

新臺幣伍仟元。

除外責任

申請理賠所需文件

1.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
力霸佔或征用所致者。 
2.因核子反應、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者。 
3.因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4.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5.因被保險人自殺、自殘（包括未遂）所致者，不論其是否心神喪失。
6.被保險人為其預定搭乘班機之值勤人員或駕駛員者。 
7.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身體或精神失常所致者。 
8.相關班機所屬航空公司破產所致者。 
9.海關或政府機關扣押、沒收、沒收焚毀、充公、檢疫、隔離或徵用所致者。 
10.被保險人向航空公司或受讓人或其代理人聲明放棄或留置其行李所致者。 
11.被保險人未向目的地之機場或航空公司相關單位通知行李之延誤或遺失，並
取得行李意外報告表者。 

12.被保險人發現護照或簽證文件遺失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
者。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有關被保險人搭乘班機之說明，包括班機號碼、啟航地、目的地、預定起飛時
間及到達時間、航空公司名稱及損失日期

3.以指定之信用卡支付全額機票或旅行團費80%以上之刷卡證明文件（銀行對帳
單明細）

4.機票訂位收據或團費收據（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
5.原搭乘航班之電子機票或登機證及最後實際搭乘之登機證 
6.被保險人之身份正、反面影本，申請配偶或 25歲以下未婚子女費用時檢具戶
口名簿影本

7.航空公司開立之班機延誤（取消）證明正本 
8.延誤期間必要性費用支出明細清單及正本單據
9.航空公司開具班機延誤（取消）、行李延誤(遺失)之證明正本，及領回行李之
簽收回條、行李票之影本。

-公共運輸工具保障型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百

分之八十以上團費者，因下列情況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

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

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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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額限制

遺體或骨灰運回
費用(移靈費用)

普卡、VISA金融卡

金卡

國旅金卡、Combo金卡

御璽卡、鈦金卡、晶緻卡、白金

卡、白金VISA金融卡、晶緻悠遊

Debit卡、一般商務卡

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

極緻卡

領航(極致)尊榮卡/The ONE尊榮

卡/夢時代無限卡/櫃買無限卡/臺

灣大學無限卡/奔騰世界商務卡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柒佰伍拾萬元整

壹仟貳佰伍拾萬元整

壹仟伍佰萬元整

貳仟伍佰萬元整

貳仟伍佰萬元整

伍仟萬元整

被保險人於死亡當

地實際發生必要且

合理之購買棺木或

火葬費用、及合理

之運送遺體或骨灰

返回啟程地之移靈

費用，本公司亦同

意補償之，但最高

以新台幣參萬元整

為限。

一、被保險人搭乘或上下公共運輸工具。 
二、於飛機原訂起飛前五小時或實際起飛前五小時搭乘汽車前往機場。 
三、於機場內。 
四、於飛機抵達機場後五小時內，搭乘汽車離開機場。

依財政部函示及保險法第一○七條修訂，本項給付部分修正如下：

1.以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15足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其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以NT$2,000,000.-按失能等級表所列之
給付比例計算之。

2.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其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以喪葬費用保險金按失能等級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之。

1.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
霸佔或征用所致者。 
2.因核子反應、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者。 
3.因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4.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5.因被保險人自殺、自殘（包括未遂）所致者，不論其是否心神喪失。
6.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如有其他受益人者，
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份，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受益人。

1.受益人申請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保險事故證明文件。 

特殊給付限制

除外責任

申請理賠所需文件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遭受主保險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

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

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但超

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

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康保險身份治療時，本公司就其

實際醫療費用之百分之七十，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不得

超過下列金額：

普卡、VISA金融卡、金卡、國旅金卡、Combo金卡

御璽卡、鈦金卡、晶緻卡、白金卡、白金VISA金融卡、
晶緻悠遊Debit卡、一般商務卡、商務御璽卡、無限卡、
世界卡、極緻卡、領航(極致)尊榮卡、The ONE尊榮卡、
夢時代無限卡、櫃買無限卡、臺灣大學無限卡、奔騰世
界商務卡

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遭受主保險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

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

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但超

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

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康保險身份治療時，本公司就其

實際醫療費用之百分之七十，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不得

超過下列金額：

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極緻卡、領航(極致)尊榮
卡、The ONE尊榮卡、夢時代無限卡、櫃買無限卡、臺
灣大學無限卡、奔騰世界商務卡

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

(3)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之刷卡記錄，以證明其公共運輸工具或旅
遊費用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4)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所搭乘公共運輸之票證，以證明其旅遊之
啟程地、目的地及時間。 

(5)請求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者，應另提供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診斷書、
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受益人身分證明。 

(6)請求移靈費用保險金者，應另具移靈費用之相關單據正本。 
(7)請求失能保險金者，應另提供醫師出具之機能障礙診斷書。 
　 受益人申領失能保險金時，本公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
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2.受益人申領「傷害醫療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保險單或其謄本。
(3)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4)醫療費用明細或醫療證明文件(或醫療費用收據)。
(5)受益人之身分證明。

　三、旅行平安保險-海外全程保障型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已確認來回班次之全部公共

運輸工具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團費者，於保障期間內，於中華民國境外期間遭

遇意外傷害事故致失能或死亡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前項所稱「中華民國境外期間」，係指被保險人使用前項已確認來回班次之公共

運輸工具（或其他交通運輸工具）來回票證，於中華民國境內機場或碼頭辦理出

境登記之時起，至結束海外活動而進入中華民國境內機場或碼頭辦理入境登記之

時止之期間。但最長以被保險人出發日起六十日為限。「中華民國境外」係指台

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以外之地區。

承保範圍

賠償金額限制

遺體或骨灰運回
費用(移靈費用)

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

極緻卡、領航(極致)尊榮卡、The 
ONE尊榮卡、夢時代無限卡、櫃
買無限卡、臺灣大學無限卡、奔

騰世界商務卡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壹仟萬元整

被保險人於死亡當地實際

發生必要且合理之購買棺

木或火葬費用、及合理之

運送遺體或骨灰返回啟程

地之移靈費用，本公司亦

同意補償之，但最高以新

台幣參萬元整為限。

依財政部函示及保險法第107條修訂，本項給付部分修正如下：
1.以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15足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其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以NT$2,000,000.-按失能等級表所列之
給付比例計算之。

2.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其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以喪葬費用保險金按失能等級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之。

特殊給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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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
力霸佔或征用所致者。 
2.因核子反應、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者。 
3.因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4.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5.因被保險人自殺、自殘（包括未遂）所致者，不論其是否心神喪失。
6.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
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份，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受益人。

除外責任

1.受益人申請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保險事故證明文件。
(3)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之刷卡記錄，以證明其公共運輸工具或旅遊
費用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4)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所搭乘公共運輸之票證，以證明其旅遊之啟
程地、目的地及時間。 

(5)請求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者，應另提供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診斷書、被
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受益人身分證明。 

(6)請求移靈費用保險金者，應另具移靈費用之相關單據正本。 
(7)請求失能保險金者，應另提供醫師出具之機能障礙診斷書。 
　 受益人申領失能保險金時，本公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並
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2.受益人申領「傷害醫療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保險單或其謄本。
(3)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4)醫療費用明細或醫療證明文件(或醫療費用收據)。
(5)受益人之身分證明。

申請理賠所需文件

貳、受益人之指定
一、失能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二、傷害醫療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三、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本公司不受理其

 指定或變更。 
本公司為身故或失能給付時，應以受益人直接申領為限。

參、最高賠償限額
被保險人如使用數張承保信用卡支付同一筆簽帳款項，本公司就每次意外事故之賠

償責任，仍以使用之信用卡中所記載之最高保險金額為限。

肆、恐怖主義除外責任
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論其是否有其他原

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

責。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

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

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

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險契約規定辦理。

理賠服務中心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理賠服務中心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86號13樓
理賠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17:30
聯絡電話：(02)2577-6865
傳真電話：(02)2577-4243
24小時客服專線：0800-010-850按1
網頁網址：http://www.south-china.com.tw



領航管家尊榮服務專線：

0800-088-933(市話)；02-2181-0101(手機)
領航管家權益預約專線：

0800-399-789(市話)；04-2206-9016(手機)
www.hncb.com.tw

●信用卡一般消費暨預借現金適用之循環信用年利率：
5.36%~15%，循環利率之基準日為107年5月1日。
●預借現金手續費:每筆預借現金金額X3.5%+NT$100。
●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公告。


